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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062             证券简称：深圳华强               编号：2018—041 

深圳华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华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8 年 8月 20日在公

司会议室召开董事会会议，本次会议于 2018 年 8 月 9 日以电子邮件、电话、即

时通讯工具等方式通知各位董事，应到董事 9人，实到 9人，公司监事会成员及

高管人员列席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

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公司《2018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经董事会审议，认为公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编制和审议程

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其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

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 2018 年

半年度的经营状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该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cninfo-new/index）上的《2018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本议案投票结果为9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公司《关于在深圳华强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办理存贷款业务的

持续风险评估报告》 

经董事会审议，认为深圳华强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为公司提供的金融服务严格

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

办法》、《主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号—交易和关联交易》等的相关规定，

程序合法，没有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2 

 

该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cninfo-new/index）上的《关于在深圳华强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办理存贷

款业务的持续风险评估报告》。 

因涉及关联交易，共有 5名非关联董事投票表决，另外 4名关联董事胡新安、

张恒春、张泽宏、邓少军因在交易对方的股东单位担任职务而对该事项予以回避

表决。 

本议案投票结果为5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公司《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统筹实施华强激光工厂城市

更新项目的议案》 

公司位于深圳市福田区梅林街道的华强激光工厂城市更新项目（以下简称

“华强激光工厂项目”）于 2015 年纳入深圳市城市更新单元计划，拟更新方向

为新型产业用地，拟拆除重建用地面积为 31,755.6平方米。 

为顺利开展华强激光工厂项目的后续报批、报建和开发建设等工作，经董事

会审议，同意公司在深圳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深圳华强云产业园投资开发有限公

司（暂定名，具体名称以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的名称为准，以下简称“华强云

产业园开发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亿元。华强云产业园开发公司成立后，

将依据城市更新相关政策规定的条件及程序统筹办理后续华强激光工厂项目的

实施主体的确认、现场建筑物拆除、用地审批、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报批

报建等手续并组织开展华强激光工厂项目的开发建设等工作。 

本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

w.cninfo.com.cn/cninfo-new/index）上的《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统筹实施

华强激光工厂城市更新项目的公告》。 

本议案投票结果为9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深圳华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8 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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